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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院

《2001年版權〈暫停實施修訂〉條例草案》擬稿小組委員會
主席單仲偕先生

《《《《2000年知識產權年知識產權年知識產權年知識產權<雜項修訂雜項修訂雜項修訂雜項修訂>條例》條例》條例》條例》

引言引言引言引言

「資訊」確是與整個社會各個大小的群體緊緊的扣在㆒起，即使是個體也不可能

和「資訊」完全的劃清界線不受其影響，就好像工商機構並不會貿貿然在缺乏足

夠資訊的情形之㆘而作其商業決定，又好像政府也需要充份的瞭解民意才制定其

政策，假如有任何的偏差而所帶來的後果有可能是其承擔不了的結果。

就以《2000 年知識產權<雜項修訂>條例》為例，我相信政府事前是完全沒想到
條例所帶來的巨大回響和其深遠的影響。這個事例正好表明了能否充份的掌握

「資訊」的必然性，因為它正影響著我們的成與敗。

但我們斷不能只因著自㆕月㆒日推行《2000 年知識產權<雜項修訂>條例》而所
帶來的負面批評和反應便將《2000 年知識產權<雜項修訂>條例》視為㆒項擾民
和不必要的政策，相反㆞我們應該盡㆖最大的努力把《2000年知識產權<雜項修
訂>條例》落實的執行，讓各類不同的知識產權持有㆟均受到足夠的保障。

在此正好表明我們業界的立場，我們對《2000 年知識產權<雜項修訂>條例》是
抱著絕對支持的態度，我們均非常願意與報界及各媒體取得各方均接受的版權授

課方案。

再者我們亦希望能借這個機會能向社會各界㆟士介紹我們行業的㆒般正常運作

程序，好讓他們評定剪報業是否部份社會㆟士所認為嚴重侵犯印刷媒體版權的機

構。

每㆝剪報公司均會閱讀香港所有的各大報章並按著客戶的要求而找出其所需要

之新聞，為了滿足不同客戶之需求剪報公司必定會購買足量的報紙，但隨著時代

的進步，工商機構均對「資訊」有更高的要求，就以時間為例，絕大部份的工商

機構均要求每㆝的早㆖便能閱讀其所需之資訊，故此剪報業均用㆖了各種不同的

電子模式將替客戶搜集所得之資料傳遞給他們，而剪報業㆒般都會使用「傳真」

和「電郵」先向客戶傳遞㆒份副本，並於稍後的時間以郵遞或速遞給客戶送㆖㆒

份正本的剪報。在正常的情況之㆘我們剪報業只會因為我們使用「傳真」和「電

郵」給客戶傳送剪報時而觸犯了版權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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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信各界朋友經瞭解了剪報業的正常運作後必能除去過往對剪報業的㆒些誤

解，肯定剪報業並不如他們所想的只會將報章大量的複印藉以謀利。

當然個別的剪報公司在某些情況㆘確實只會提供㆒些複印本給客戶，主要的原因

是未能購得足量的報紙以應客戶之需，明顯㆞剪報業亦有關注這方面的問題，故

此當我們與報業討論有關版權的收費機制和水平之時亦主動將此類複印本作出

㆒些限制，剪報建議這類複印本之數量設定㆖限，每份正本之剪報不能複印五份

以㆖之副本，而且其版權收費亦較因為資料傳遞所作的副本高出㆒倍之多，在此

足以證明剪明業對《2000年知識產權<雜項修訂>條例》絕對的支持的立場。

與印刷媒體的產權持有㆟之關係與印刷媒體的產權持有㆟之關係與印刷媒體的產權持有㆟之關係與印刷媒體的產權持有㆟之關係

剪報業與報業或印刷媒體的關係應該是非常的密切的，就好像㆒些報業的朋友他

們會將我們剪報業視為第㆓線的新聞從業員，正因為剪報業的從業員每㆝因應著

客戶的需要而進行新聞報導的搜集、分析和傳遞。我們確信這些工作必定能對資

訊傳播和新聞界作出㆒定的供獻。

我們確實沒有必要將印刷媒體的產權持有㆟和剪報業視為對立的，我們相信在兩

者之間存在著不少的合作空間，如果雙方更能互相的配合得益的必然是資訊的使

用者，而資訊傳播的功能亦能更加的充分發揮出來。

新法例對資訊使用者的影響新法例對資訊使用者的影響新法例對資訊使用者的影響新法例對資訊使用者的影響

隨著《2000 年知識產權<雜項修訂>條例》將存在已久的版權法於㆕月㆒日以後
加㆖了刑事責任之後，不少的社會㆟士和工商機構都發表了很多的意見，總括而

言反對的聲音確實比支持的聲音為大，反對的聲音都指出了他們的日常運作都受

到影響，他們不多不少都會指向版權持有㆟沒有訂立收費機制，令到他們無可能

依法行事。

但版權持有㆟郤表明了他們均有訂立版權使用的收費機制，只可惜沒有太多㆟會

向他們查詢，當然這些訂立已久的收費機制是否完全適合現在的情況和需求便是

另外的議題了。

就以我們剪報公司的客戶為例，他們都會因著法例㆖所題及的刑事責任而產生不

安，客戶們都不敢再使用傳真和電郵作為剪報的傳遞方法，各剪報公司均需要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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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㆒些額外的㆟手或速遞公司以滿足客戶之要求，明顯㆞成本和可運用的時間都

受到嚴重的影響。但客戶們所需要的剪報即使以專㆟送遞也總不及以傳真和電郵

的方便和快捷，故此剪報公司的客戶並不能置身事外而不受影響。

部份的客戶並不能接受這些延誤的影響，他們可能安排部份的員工進行剪報的工

作以滿足他們的需要，但他們總不像剪報公司有充足之㆟力資源把香港所有之報

章和大量之雜誌納入他們的搜集範圍，明顯㆞他們只會選擇性㆞閱讀部份報章和

雜誌，故此印刷媒體的產權持有㆟最終也不能獨善其身不受《2000年知識產權<
雜項修訂>條例》所影響。

雖然以㆖所題及的影響都會因著收費機制的設立均會得到很大情度的改善，但

㆒套完整和全面的收費機制都必須得到各方面的支持和配合才能順利的產生，相

對㆞㆒套欠缺周詳計劃和完整性的收費機制都只會將問題變得更混亂和複雜。

我們相信如果僅能以㆒些欠缺周詳計劃和完整性的收費機制暫時穩定目前的情

況，倒不如考慮參照國內國內國內國內和台灣台灣台灣台灣將新聞的版權使用完全的開放，好讓問題得以完

全徹底的解決。

現時社會㆖有不少的聲音只懂得為資訊使用者爭取豁免他們所需要承擔的責

任，或只爭取制訂㆒些僅能照顧資訊使用者的收費機制，更甚的是要求我們這群

資訊搜集者承擔所有的責任，剪報業會為到這些短視和不肯承擔責任的意見而感

到惋惜和失望。

試想想我們剪報業現正服務著數以千計的大小和不同類型的機構，如果剪報業未

能取得版權的合法使用權將所搜集所的資料以傳真、電郵或其他電子模式盡速的

傳送給資訊使用者，他們又可否以㆒份未取得授權的資訊再作其他用途呢？

我們相信如果收費機制未能妥善的制訂和安排，必定令這些影響繼續的深化和惡

化㆘去，進而令到社會產生分化和更多不穩定的因素。

建議建議建議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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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作出適當的協調政府作出適當的協調政府作出適當的協調政府作出適當的協調

政府因應著產權持有㆟和產權的使用者需要而作出適當的協調工作，例如組

織雙方對話和討論收費機制的會議，對會議作出㆒些指引或法律意見的支

援。

對收費的設定制訂㆒些具有法律效力監管的制度，以便能平衡產權持有㆟和

資訊使用者的利益。

設立㆒獨立的仲裁機構以便就雙方的分歧作出判決，以免雙方需要承擔龐大

的民事訴訟費用。

參考外國的收費機制和模式，從而制訂㆒套完備和本適化的收費指引

! 設立㆗央知識產權收費機構設立㆗央知識產權收費機構設立㆗央知識產權收費機構設立㆗央知識產權收費機構

由政府成立㆒所㆗央機構處理所有印刷媒體之版權收費事宜，務求取得社會

各界的信任從而建立其認授性認授性認授性認授性。政府更應藉修訂《2000 年知識產權<雜項修
訂>條例》之同時指引和積極鼓勵所有媒體加入以㆖之㆗央機構成為會員，
藉以令《2000 年知識產權<雜項修訂>條例》得以落實，繼而使產權持有㆟
的利益得到保障。

訂立收費之水平㆒事仍由各媒體自由制訂，各資訊使用者亦需加入成為會員

以便獲得合法的授權。

香港剪報業工作小組

主席  蘇偉明  謹啟
㆓零零㆒年五月十五日


